  附件2：
健康证办理承诺书

北海市铁山港区第七幼儿园：
本人（姓名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郑重承诺：
1.本人已悉知并完全理解贵单位招聘岗位（非营利性劳动服务辅助员）须持有效的《北海市特定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合格证明》（健康证）上岗的任职要求。
2.本人确认，自身健康状况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食品从业人员的要求。本人承诺，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食品加工安全的传染性疾病。
3.本人郑重承诺，如被贵单位录用，将在接到录用通知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自行前往北海市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健康检查，并取得合格的健康证明，所需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4.本人保证在正式上岗前，将有效的健康证原件及复印件提交至贵单位备案。若因本人原因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取得合格健康证，或健康检查结果不符合岗位要求，本人自愿放弃被录用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本承诺书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示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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